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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一、復刊詞 
本 刊 為 公 會 會 員 間 聯 繫 感 情 及 提 供 會 員 瞭 解 會 務 發 展 之 管

道，因 去 年 度 全 聯 會 辦 公 室 搬 遷 及 理 監 事 改 選 等 事 宜，造 成 會 刊

發 行 停 頓 一 段 時 間，今 年 正 值 各 公 會 理 監 事 改 選，經 多 位 熱 心 技

師 討 論 後，為 延 續 以 往 優 良 的 傳 統，現 由 省 公 會 學 術 委 員 會 接 續

原 聯 合 會 之 編 輯 工 作 重 新 發 刊，並 進 行 小 幅 改 版 及 內 容 增 訂，期

望 以 一 個 嶄 新 的 面 貌 提 供 給 全 國 各 地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會 員 最 佳 的

訊 息 傳 遞 服 務，亦 希 望 各 位 會 員 對 於 新 版 會 刊 能 夠 不 吝 提 出 建 言

與 指 教 ， 使 本 刊 之 發 展 無 論 於 內 容 及 精 神 上 均 能 與 公 會 共 同 進

步 、 成 長 。  
 
二、台北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新任理事長-馮逸品先生 

1 .簡 歷  
銓 品 國 際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理  
里 昂 國 際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博 大 開 發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臺 北 市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公 會  理 事 長  
台 灣 省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公 會  理 事  
中 華 民 國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公 會 全 國 聯 合 會       監 事  

 
2 .致 詞  

各 位 親 愛 的 北 市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  
臺 北 市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公 會 第 七 屆 第 一 次 會 員 大 會 已 在 四

月 八 日 盛 大 舉 行，感 謝 各 位 會 員 支 持 本 屆 新 任 的 理 監 事，本 人

也 在 第 一 次 的 理 監 事 會 議 中 當 選 本 會 第 七 屆 理 事 長。感 謝 各 位

會 員 先 進 擡 愛，讓 我 有 機 會 為 大 家 服 務，本 人 一 定 會 全 心 全 力

在 三 年 的 任 期 內 做 好 我 的 職 責 。  
臺 北 市 是 我 國 首 善 之 區，環 境 保 護 工 作 更 為 市 民 關 心 的 課

題 。 本 公 會 為 環 工 技 師 所 組 成 ， 辦 理 各 項 環 保 業 務 ， 業 務 範 圍

包 括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 噪 音 及 振 動 管 制 、 水 污 染 防 治 及 廢 棄 物 清

除 處 理 等 規 劃 設 計 工 作 ， 均 與 台 北 市 民 生 活 密 不 可 分 。  
除 了 繼 續 爭 取 我 們 環 工 技 師 執 業 空 間 發 展，受 聘 技 師 之 權

益 也 是 今 後 應 該 持 續 努 力 的 重 點 ， 面 對 這 幾 年 外 在 大 環 境 問 題

之 衝 擊 及 吾 輩 技 師 先 進 們 的 高 度 期 許 ， 本 人 及 本 屆 新 任 的 理 監

事 們 將 不 敢 有 絲 毫 懈 怠 ， 為 提 升 技 師 地 位 、 爭 取 執 業 空 間 、 保

障 技 師 權 益 ， 全 力 推 動 各 項 會 務 ， 務 使 公 會 會 務 在 前 幾 任 理 事

長 建 立 之 基 礎 下 繼 續 成 長 茁 壯 ， 也 冀 望 技 師 先 進 們 多 多 參 與 公

會 活 動 並 給 予 我 們 寶 貴 的 批 評 指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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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三、台灣省環境工程技師公會新任理事長-蕭友琳先生 
1 .簡 歷  

仲 禹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理  
台 灣 省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公 會  理 事 長  
高 雄 市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公 會  理 事 長  
中 華 民 國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公 會 全 國 聯 合 會    常 務 監 事  
行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施 工 查 核 小 組      查 核 委 員  

 
2 .致 詞  

各 位 親 愛 的 技 師 ：  
友 琳 承 蒙 各 位 理 監 事 及 技 師 會 員 全 力 支 持，當 選 第 七 屆 台

灣 省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公 會 理 事 長 一 職，心 中 感 到 憂 喜 參 半。喜 的

是 各 位 理 監 事 及 技 師 會 員 對 友 琳 的 支 持 與 肯 定，讓 友 琳 有 這 個

機 會 為 大 家 服 務。憂 的 是 未 來 三 年 任 期 之 內 要 如 何 為 所 有 技 師

會 員 爭 取 權 益，營 造 環 工 技 師 更 好 的 執 業 與 受 聘 環 境。當 選 就

是 責 任 的 開 始，友 琳 一 定 竭 盡 所 能 為 所 有 環 工 技 師 的 未 來 努 力

打 拚 。  
台 灣 省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公 會 自 從 創 會 以 來，經 歷 各 任 理 事 長

們 與 全 體 理 監 事 的 努 力 奮 鬥，才 能 有 今 日 的 規 模 與 基 礎。最 近

三 年 又 在 陳 俊 明 理 事 長 與 范 綱 智 理 事 長 的 全 力 奔 走 之 下，公 會

能 夠 獲 得 主 管 機 關 環 保 署 的 信 賴，將 全 國 水 污 染 防 治 各 項 許 可

審 查 作 業 計 畫 交 由 公 會 執 行，這 是 所 有 技 師 會 員 努 力 的 成 果 。

我 們 也 相 信 在 全 體 技 師 會 員 的 繼 續 努 力 之 下，環 工 技 師 的 執 業

與 受 聘 環 境 將 逐 漸 步 入 正 軌 進 而 蓬 勃 發 展。希 望 各 位 技 師 會 員

能 秉 持 過 去 全 力 支 持 公 會 的 精 神，繼 續 支 持 第 七 屆 全 體 理 監 事

們，讓 全 體 理 監 事 在 各 位 技 師 會 員 的 支 持 與 協 助 之 下，全 心 全

力 為 所 有 環 工 技 師 的 前 途 與 未 來 發 展 繼 續 努 力 。  
最 後 友 琳 要 與 各 位 技 師 會 員 分 享 一 個 發 生 在 我 本 身 的 小

故 事，   友 琳 於 考 取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當 時，我 的 父 親 為 我 放 了 一

串 鞭 炮。其 實 直 至 目 前 為 止 我 的 心 中 還 是 認 為 考 取 環 境 工 程 技

師，是 我 環 境 工 程 專 業 生 涯 之 中 一 個 最 重 要 的 里 程 碑，環 工 技

師 代 表 的 是 環 境 工 程 界 的 專 業 與 肯 定，同 時 也 是 專 業 環 境 工 程

生 涯 的 開 始 與 保 障。我 相 信 這 也 是 所 有 環 工 技 師 心 中 一 致 的 想

法，環 工 技 師 執 照 得 來 不 易，這 是 多 少 環 工 人 專 業 生 涯 最 重 要

的 執 照。但 是 自 從 我 開 始 執 行 技 師 業 務 以 後，我 發 現 環 工 技 師

在 產 官 學 界 得 到 的 評 價 卻 是 相 當 負 面，產 業 界 覺 得 環 工 技 師 是

多 餘 的 制 度，行 政 機 關 認 為 環 工 技 師 簽 證 浮 濫 不 實，學 界 覺 得

技 師 專 業 能 力 不 足 等 等 批 評。再 加 上 環 工 技 師 簽 證 紀 律 蕩 然 無

存 。 讓 我 僅 實 際 從 事 技 師 簽 證 業 務 大 約 三 個 月 時 間 就 宣 告 放

棄 ， 心 中 實 在 找 不 到 當 初 我 父 親 為 我 放 的 那 一 串 鞭 炮 價 值 何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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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相 信 這 也 是 所 有 環 工 技 師 心 中 一 致 的 想 法，環 工 技 師 執

照 得 來 不 易，這 是 多 少 環 工 人 專 業 生 涯 最 重 要 的 執 照。但 是 自

從 我 開 始 執 行 技 師 業 務 以 後，我 發 現 環 工 技 師 在 產 官 學 界 得 到

的 評 價 卻 是 相 當 負 面，產 業 界 覺 得 環 工 技 師 是 多 餘 的 制 度，行

政 機 關 認 為 環 工 技 師 簽 證 浮 濫 不 實，學 界 覺 得 技 師 專 業 能 力 不

足 等 等 批 評。再 加 上 環 工 技 師 簽 證 紀 律 蕩 然 無 存。讓 我 僅 實 際

從 事 技 師 簽 證 業 務 大 約 三 個 月 時 間 就 宣 告 放 棄，心 中 實 在 找 不

到 當 初 我 父 親 為 我 放 的 那 一 串 鞭 炮 價 值 何 在 ？ 我 相 信 這 應 該

也 是 大 多 數 環 工 技 師 心 中 的 想 法。環 工 技 師 執 業 的 尊 嚴 與 價 值

何 在 ？ 這 只 有 一 句 話 能 夠 說 明 ， 那 就 是 『 人 必 自 重 而 後 人 重

之 』， 如 果 我 們 環 工 技 師 本 身 都 不 團 結 ， 不 尊 重 自 己 的 執 業 尊

嚴 ， 不 提 升 自 己 的 專 業 素 養 ， 不 重 視 自 己 的 簽 證 責 任 。 而 只 想

要 其 他 人 尊 重 環 工 技 師，要 求 增 加 環 工 技 師 的 執 業 範 圍，我 相

信 那 都 是 緣 木 求 魚 而 毫 無 可 能 。 我 懇 求 各 位 技 師 能 夠 協 助 我 ，

幫 我 找 回 我 父 親 為 我 施 放 那 串 鞭 炮 的 價 值，同 時 也 幫 你 自 己 找

回 心 中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的 真 正 價 值。讓 我 以 後 可 以 很 驕 傲 的 對 我

父 親 說，考 上 環 境 工 程 技 師 是 值 得 一 生 驕 傲 而 且 值 得 放 鞭 炮 慶

祝 的 事。我 相 信 這 個 願 望 在 各 位 技 師 會 員 的 全 力 支 持，再 加 上

全 體 理 監 事 的 努 力 打 拚 之 下 指 日 可 待。到 了 那 個 時 候，友 琳 與

全 體 理 監 事 再 為 所 有 的 環 工 技 師 放 一 串 屬 於 大 家 的 鞭 炮 。  
 

四、會務發展近況 
1 .台 灣 省 及 台 北 市 年 度 會 員 大 會  

省 公 會 及 北 市 公 會 已 於 今 年 4 月 順 利 召 開 本 年 度 會 員 大

會，並 舉 行 3 年 一 度 之 理 監 事 改 選，各 公 會 理 監 事 當 選 名 單 ，

請 參 閱 各 公 會 會 議 紀 錄 。  
 

2 .會 務 聯 繫 主 要 工 作 人 員  
因 應 公 會 會 務 發 展，公 會 現 增 加 多 位 會 務 人 員，各 人 員 業

務 及 聯 絡 電 話 如 下 。  
 一 般 會 務 -陳 淑 梅 、 林 侑 生  02-25550353 
 審 查 業 務 -台 北 ： 曾 琦 惠  02-25507826 

桃 園 ： 楊 怡 真  03-3475005 
台 中 ： 陳 思 穎  04-23801308 
高 雄 ： 蔡 宜 靜  07-5549751 

3 .會 刊 徵 稿  
本 會 刊 歡 迎 各 公 會 會 員 投 稿，任 何 有 關 工 程 技 術、環 境 保

護 或 是 工 程 經 驗 分 享 皆 可，投 稿 技 師 可 與 會 務 人 員 聯 絡 或 直 接

傳 送 電 子 郵 件 至 公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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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名 稱 ： 北區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審查計畫技術指導訓練-場次:8 
地 點 / 時 間 ： 苗栗縣環保局/95 年 7 月 5 日(報名截止日 95 年 7 月 3 日) 
內 容 概 述 ： 苗栗縣環保局相關人員，審查技師、簽證技師等之水污染防治各項許

可審查計畫技術指導訓練 
主 辦 單 位 ： 台灣省環境工程技師公會/02-25550353 
  
活 動 名 稱 ： 北區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審查計畫技術指導訓練-場次:9 
地 點 / 時 間 ： 花蓮縣環保局/95 年 7 月 19 日(報名截止日 95 年 7 月 15 日) 
內 容 概 述 ： 花蓮縣環保局相關人員，審查技師、簽證技師等之水污染防治各項許

可審查計畫技術指導訓練 
主 辦 單 位 ： 台灣省環境工程技師公會/02-25550353 
  
活 動 名 稱 ： 北區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審查計畫技術指導訓練-場次:10 
地 點 / 時 間 ： 台北市/95 年 8 月 2 日(報名截止日 95 年 7 月 31 日) 
內 容 概 述 ： 北區各環保局相關人員，審查技師、簽證技師等之水污染防治各項許

可審查計畫技術指導訓練 
主 辦 單 位 ： 台灣省環境工程技師公會/02-25550353 
  
活 動 名 稱 ： 南區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審查作業計畫技術指導訓練-場次:7 
地 點 / 時 間 ： 雲林縣環保局/95 年 8 月 3 日(報名截止日 95 年 8 月 1 日) 
內 容 概 述 ： 雲林縣環保局相關人員，審查技師、簽證技師等之水污染防治各項許

可審查計畫技術指導訓練 
主 辦 單 位 ： 台灣省環境工程技師公會/02-25550353 
  
活 動 名 稱 ： 南區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審查作業計畫技術指導訓練-場次:8 
地 點 / 時 間 ： 彰化縣環保局/95 年 8 月 4 日(報名截止日 95 年 8 月 1 日) 
內 容 概 述 ： 彰化縣環保局相關人員，審查技師、簽證技師等之水污染防治各項許

可審查計畫技術指導訓練 
主 辦 單 位 ： 台灣省環境工程技師公會/02-25550353 
  
活 動 名 稱 ： 南區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審查作業計畫技術指導訓練-場次:9 
地 點 / 時 間 ： 屏東縣環保局/95 年 8 月 10 日(報名截止日 95 年 8 月 8 日) 
內 容 概 述 ： 屏東縣環保局相關人員，審查技師、簽證技師等之水污染防治各項許

可審查計畫技術指導訓練 
主 辦 單 位 ： 台灣省環境工程技師公會/02-25550353 
  
活 動 名 稱 ： 南區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審查作業計畫技術指導訓練-場次:10 
地 點 / 時 間 ： 台東縣環保局/95 年 8 月 11 日(報名截止日 95 年 8 月 8 日) 
內 容 概 述 ： 台東縣環保局相關人員，審查技師、簽證技師等之水污染防治各項許

可審查計畫技術指導訓練 
主 辦 單 位 ： 台灣省環境工程技師公會/02-2555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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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令動態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6 月 12 日/環署廢字第 0950046687 號 
內 容 概 述 ： 預告修正「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辦法」草案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6 月 12 日/環署水字第 0950046377 號 
內 容 概 述 ： 預告廢止「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6 月 12 日/環署水字第 0950046378 號 
內 容 概 述 ： 預告廢止「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管理辦法」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6 月 6 日/環署空字第 0950044646 號 
內 容 概 述 ： 預告修正「噪音管制標準」草案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5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75791 號令 
內 容 概 述 ： 修正公布廢棄物清理法第 46、77 條條文；並自 95 年 7 月 1 日施行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5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75781 號令 
內 容 概 述 ： 修正公空氣污染防制法布第五十九條及第八十六條條文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5 月 18 日/環署毒字第 0950039726 號 
內 容 概 述 ： 預告廢止「公告硫酸鋁等六十七種污染防治用藥品為不列管環境用

藥」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5 月 15 日/環署水字第 0950038451 號 
內 容 概 述 ： 預告訂定「事業與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措施管理及檢測申報

辦法」草案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5 月 11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廢字第 0950036467 號 
內 容 概 述 ： 修正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公告事項第三項、

第五項、第六項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5 月 3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廢字第 0950033793 號 
內 容 概 述 ： 修正指定廢棄物清理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事業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5 月 1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水字第 0950033022C 號，並自

中華民國 95 年 5 月 8 日起生效 
內 容 概 述 ： 訂定違反水污染防治法通知期限改善或補正裁量基準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26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水字第 0950031606 號 
內 容 概 述 ： 修正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事業種類、範圍及規模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26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土字第 0950031775C 號 
內 容 概 述 ： 發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及撰寫指引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24 日/環署水字第 0950031737 號 
內 容 概 述 ： 預告修正「土壤處理標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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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令動態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18 日/環署水字第 0950030247 號 
內 容 概 述 ：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辦法」草案(總說明及逐條說

明條文對照表)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17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廢字第 0950028684D 號 
內 容 概 述 ： 公告執行機關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14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水字第 0950028185C 號令 
內 容 概 述 ： 修正發布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第九條之一、第十二條、第十五條

條文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12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基字第 0950027178 號令 
內 容 概 述 ： 廢乾電池回收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修正發布全文十三條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11 日環署綜字第 0950022968 號 
內 容 概 述 ： 修正發布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11 日環署水字第 0950028191B 號函 
內 容 概 述 ： 預告廢止「事業廢（污）水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辦法」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11 日環署水字第 0950028252B 號函 
內 容 概 述 ： 預告廢止「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貯留或稀釋許可辦法」

公告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11 日/環署水字第 0950028148 號 
內 容 概 述 ： 預告廢止「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申請審查辦法」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10 日/環署水字第 0950027716 號 
內 容 概 述 ： 預告修訂「海洋棄置物質之分類」草案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7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0950021971 號令 
內 容 概 述 ： 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修正發布第二條、第四條、第八條

條文 
  

時 間 / 文 號 ： 95 年 4 月 6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0950025387E 號 
內 容 概 述 ： 公告「自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一日起，火化場、輪胎裂解製程、

電力業汽電共生業燃煤鍋爐、觸媒再生製程、造紙黑液鍋爐、鋁二

次冶煉、銅二次冶煉、化學製造氯乙烯製程、固態廢棄物衍生性燃

料製程及水泥窯等固定污染源，應每二年定期檢測戴奧辛排放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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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省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第 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會議記錄 

壹、 時間：中華民國 95 年 4 月 22 日下午 1 時 30 分。 

貳、 地點：台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2 號 4 樓 401 演講廳（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參、 列席指導：台灣省政府  蔡專員麗華。 

肆、 出席人員：應到 312 人，實到 176 人（出席 134 人，委託 42 人）。 

伍、 研討會：水污染防治許可審查案例討論。 

陸、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監事會    

案由：本會 94 年度歲入歲出決算表，提請審議。 

說明：如附件 1。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監事會 

案由：本會 94 年度現金收支表、基金收支表、財產目錄，提請審議。 

說明：如附件 2、附件 3、附件 4。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監事會 

案由：本會 95 年度歲入歲出預算表，提請審議。 

說明：如附件 5。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范綱智          連署人：楊基振  

案由：修改章程第十五條，提請討論。 
說明：修改條文對照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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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改後條文 原條文 

第
十
五
條 

本會會員有下列各項義務： 
一、 繳納本會各項費用；未繳納當

年度常年會費者不得參加當年

度會員大會。 
二、 參加本會各項工作。 
三、 遵守本會章程、業務章則、公

約及本會依法所定之各種規章

及決議事項。 

本會會員有下列各項義務： 
一、 繳納本會各項費用。 
二、 參加本會各項工作。 
三、 遵守本會章程、業務章則、

公約及本會依法所定之各種

規章及決議事項。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柒、 理監事選舉 

一、 被選舉人 

1. 理事：陳哲晴、蔡啟泰、張天益、高信福、陳文懿、陳立儒、黃順田、馮逸

品、陳寶華、胡思聰、林清洲、鄭宏德、吳昭宏、張耿榕、游源宗、

蕭友琳、尹可倫、何雍泰、林威安、蔡孟勳、陳英欽。 

2. 監事：陳文龍、沈修政、楊基振、陳偉聖、范綱智、黃學宮、陳之貴。 

二、 得票數 

1. 理事：張天益 140 票、胡思聰 139 票、陳立儒 132 票、鄭宏德 130 票、馮逸

品 129 票、高信福 114 票、蕭友琳 109 票、林清洲 101 票、蔡啟泰

100 票、陳文懿 99 票、尹可倫 99 票、吳昭宏 86 票、林威安 84 票、

張耿榕 78 票、游源宗 78 票、陳寶華 74 票、蔡孟勳 65 票、黃順田

64 票、陳哲晴 18 票、何雍泰 5 票、陳英欽 5 票。 

2. 監事：楊基振 150 票、范綱智 149 票、沈修政 143 票、黃學宮 134 票、陳偉

聖 101 票、陳之貴 42 票、陳文龍 15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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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 

1. 理事： 

共開出有效票 157 張、廢票 7 張，當選人依得票數順列為張天益、

胡思聰、陳立儒、鄭宏德、馮逸品、高信福、蕭友琳、林清洲、蔡啟

泰、陳文懿、尹可倫、吳昭宏、林威安、張耿榕、游源宗；候補理事

依序為陳寶華、蔡孟勳、黃順田、陳哲晴。 

2. 監事： 

共開出有效票 159 張、廢票 7 張，當選人依得票數順列為楊基振、

范綱智、沈修政、黃學宮、陳偉聖；候補監事為陳之貴。 

 

************************************* 
 

台灣省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第 7 屆第 1 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記錄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95 年 5 月 6 日中午 12：00。 

貳、 地    點：本公會會議室（台北市長安西路 342 號 4 樓之 1）。 

參、 出席人員：蔡啟泰、張天益、高信福、陳文懿、陳立儒、馮逸品、胡思聰、林清洲、

鄭宏德、吳昭宏、張耿榕、游源宗、蕭友琳、尹可倫、林威安、沈

修政、楊基振、陳偉聖、范綱智、黃學宮。 

肆、 主    席：范理事長綱智。 

伍、 紀    錄：陳淑梅。 

陸、 常務理事、常務監事、理事長選舉 

一、 常務理事（應選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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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選舉人：蔡啟泰、張天益、高信福、陳文懿、陳立儒、馮逸品、胡思

聰、林清洲、鄭宏德、吳昭宏、張耿榕、游源宗、蕭友琳、尹可倫、

林威安。 

2. 得票數：蔡啟泰 0 票、張天益 0 票、高信福 15 票、陳文懿 0 票、陳立

儒 0 票、馮逸品 0 票、胡思聰 14 票、林清洲 0 票、鄭宏德 0 票、吳昭

宏 0 票、張耿榕 0 票、游源宗 0 票、蕭友琳 15 票、尹可倫 0 票、林威

安 0 票。 

3. 結果：共開出有效票 15 張、無廢票，當選人為高信福、胡思聰、蕭友

琳。 

 

二、 常務監事（應選 1 人） 

1. 被選舉人：沈修政、楊基振、陳偉聖、范綱智、黃學宮。 

2. 得票數：沈修政 0 票、楊基振 0 票、陳偉聖 0 票、范綱智 5 票、黃學宮

0 票。 

3. 結果：共開出有效票 5 張、無廢票，當選人為范綱智。 

 

三、 理事長（應選 1 人） 

1. 被選舉人：高信福、胡思聰、蕭友琳。 

2. 得票數：高信福 0 票、胡思聰 0 票、蕭友琳 14 票。 

3. 結果：共開出有效票 14 張、無廢票，當選人為蕭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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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第 7 屆第 1 次理監事會議記錄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95 年 4 月 17 日下午 18：30。 

貳、 地    點：本公會會議室（臺北市長安西路 342 號 4 樓之 1）。 

參、 出席人員：胡伯鈞、馮逸品、王朝民、林清洲、黃順田、鄭仁川、林斌龍、李漢

煒。 

肆、 缺席人員：（無） 

伍、 請假人員：（無） 

陸、 列席人員：（無） 

柒、 主    席：胡理事長伯鈞。 

捌、 紀    錄：陳淑梅。 

玖、 報告事項：（略） 

壹拾、 常務理事、理事長選舉 

一、常務理事（應選 2 人） 

1. 被選舉人：馮逸品、王朝民、林清洲、黃順田、鄭仁川、林斌龍、李

漢煒。 

2. 得票數：馮逸品 7 票、王朝民 1 票、林清洲 4 票、黃順田 0 票、鄭仁川

0 票、林斌龍 0 票、李漢煒 0 票。 

3. 結果：共開出有效票 7 張、無廢票，當選人為馮逸品、林清洲。 

二、 理事長（應選 1 人） 

1. 被選舉人：馮逸品、林清洲。 

2. 得票數：馮逸品 6 票、林清洲 1 票。 

3. 結果：共開出有效票 7 張、無廢票，當選人為馮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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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錄

高雄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記錄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95 年 1 月 14 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 

貳、 地    點：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路 286 號 8 樓。 

參、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理事會 

案由：本會九十四年度歲入歲出決算書提請審議。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理事會 

案由：本會九十五年度歲入歲出預算書提請審議。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理事會 

案由：本會九十五年度「工作計畫」提請審議。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理事會

案由：修改章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補增章程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六款、第七款，提請審議。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人：理事會

案由：有關本會執業技師查核簽證文件初審辦法，提請審議。 

大會決議：照案通過。 
 
臨時動議                          提案人：吳昭宏 
附議人：羅敬忠 

案 由：本公會因會員流失造成經費常年透支，建依本公會章程第三十條第ㄧ項

第四款、其他收入，訂定業務贊助費。 

決 議：授權理事會擬定合宜辦法，於下年度(九十六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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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第五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記錄 

壹、 時    間：民國九十五年 4 月 8 日下午 6 時 30 分正。 

貳、 地    點：宮圓日本料理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路 16 號。 

參、 出席人員：如后附簽到簿。 

肆、 主    席：蕭友琳。 

伍、 紀    錄：林鈴紅。 

陸、 報告事項：（略） 

柒、 討論提案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理事會 

案由：新進會籍名單，如附件（一），提請審核。 

說明：新進會籍包括：黃靖修、張鈺豐兩名技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理事會 

案由：暫停會員名單，如附件（二），提請審核。 

說明：暫停會籍包括：鍾君堯、詹益村、蔡漢凌、陳清言四名技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理事會 

案由：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交辦事項。 

說明：附件（三）。 

決議：蕭理事長將與法律顧問討論再研擬相關辦法，提出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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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 5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錄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94 年 7 月 2 日下午 2 時。 
貳、 地    點：福華國際文教會館（臺北市新生南路三段 30 號 103 階梯教室）。 
參、 列席指導：內政部社會司  張專員勝堯。 
肆、 出席人員：應到 78 人，出席 44 人、委託 17 人。 
伍、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理監事會 

案由：本會 93 年度歲入歲出決算表，提請審議。 
說明：如附件 1。 
大會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理監事會 

案由：本會 93 年度現金出納表、基金收支表、財產目錄表，提請審議。 
說明：如附件 2、附件 3、附件 4。 
大會決議：現金出納表及基金收支表保留，財產目錄表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理監事會 

案由：本會 94 年度歲入歲出預算表，提請審議。 
說明：如附件 5。 
大會決議：通過。 

 
陸、 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范綱智           連署人：高信福 

案由：前理事長高正人挪用本公會公款乙事，提請討論。 
大會決議： 
一、 公會現金存款至 94 年 4 月 30 日與帳面金額短缺為 1,604,788 元（由新任理

監事清查 94 年 5 月 1 日後之實際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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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正人技師應於 94年 7月 6日前提出不動產設定抵押權之必要完整文件予

台灣省環境工程技師公會，擔保品扣除已抵押之債權金額後價值必須高於

1,700,000 元。 

三、 高正人技師應於 94 年 7 月 6 日前提供 94 年 9 月 30 日到期之本票替換 94
年 10 月 30 日到期之本票。 

四、 若高正人技師違反前兩項決議或無法於 94 年 9 月 30 日前歸墊，則逕交律

師提出民事及刑事訴訟。 

 

柒、 理監事選舉 

一、 選舉方式：採無記名投票，理事可圈選至多 15 人，監事可圈選至多 5 人

。 

二、 選舉過程：理事選舉由高信福常務監事監票，蕭友琳技師唱票、陳淑梅計

票。監事選舉由胡伯鈞技師監票，胡思聰技師唱票、邱玫燕計票，理事選

舉開出 61 張選票，廢票 3 張，有效票數 58 張。監事選舉開出 61 張選票

，廢票 3 張，有效票數 58 張。 

三、 選舉結果： 

當選理事：范綱智（53 票）、陳文懿（50 票）、楊基振（48 票）、張天益（47 票

）、陳哲晴（47 票）、鄭宏德（47 票）、斯克誠（46 票）、陳立儒（46
票）、康晉展（44 票）、王朝民（43 票）、林清洲（43 票）、胡文德（

42 票）、陳之貴（42 票）、馮逸品（36 票）、何雍泰（34 票），共 15
人。 

候補理事：陳耀仁（14 票）、林斌龍（10 票）、吳志祥（8 票）、朱華濃（4 票）

，共 4 人。 

當選監事：高信福（58 票）、胡思聰（57 票）、陳伯珍（56 票）、蕭友琳（53 票

）、陳威達（45 票），共 5 人。 

候補監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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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 5 屆第 1 次理監事會議記錄 

壹、 時    間：中華民國 94 年 7 月 9 日上午 10 時。 

貳、 地    點：本公會會議室（台北市長安西路 342 號 4 樓之 1）。 

參、 出席人員：范綱智、陳文懿、楊基振、張天益、陳哲晴、鄭宏德、斯克誠、陳立

儒、王朝民、林清洲、胡文德、馮逸品、何雍泰、高信福、胡思聰、陳

伯珍、蕭友琳。 

肆、 缺席人員：（無） 

伍、 請假人員：康晉展、陳之貴、陳威達。 

陸、 列席人員：（無） 

柒、 主    席：范常務理事綱智。 

捌、 紀    錄：陳淑梅。 

玖、 報告事項：（略） 

壹拾、 常務理事、常務監事、理事長選舉 

一、 常務理事選舉： 

1.選舉方式：由理事採無記名投票，可圈選至多 5 人。 
2.選舉過程：由高信福常務監事監票，邱玫燕唱票、陳淑梅計票，開出 13 張選

票，廢票 0 張，有效票數 13 張。 
3.選舉結果：范綱智（13 票）、楊基振（8 票）、張天益（7 票）、陳文懿（6 票）

、陳哲晴（6 票）、林清洲（5 票）、陳立儒（5 票）、馮逸品（3 票

）、鄭宏德（3 票）、王朝民（2 票）、陳之貴（2 票）、胡文德（1 票

）。 
常務理事當選人為范綱智、楊基振、張天益、陳文懿、陳哲晴。 

二、 常務監事選舉： 

1.選舉方式：由監事採無記名投票，可圈選至多 1 人。 
2.選舉過程：由高信福常務監事監票，邱玫燕唱票、陳淑梅計票，開出 4 張選票

，廢票 0 張，有效票數 4 張。 
3.選舉結果：高信福（1 票）、蕭友琳（3 票）。 
常務監事當選人為蕭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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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理事長選舉： 

1.選舉方式：由理事採無記名投票，可圈選至多 1 人。 

2.選舉過程：由高信福常務監事監票，邱玫燕唱票、陳淑梅計票，開出 12 張選

票，廢票 0 張，有效票數 12 張。 

3.選舉結果：范綱智（11 票）、楊基振（1 票）。 

理事長當選人為范綱智。 

四、 交接：由常務監事高信福監交，楊基振常務理事代表前常務理事范綱智將

公會印信交付現任理事長范綱智。 

 

拾壹、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陳立儒           連署人：王朝民 

案由：本會定期存款提款方式提請討論。 

說明：因本會原定期存款提款方式，以採理事長蓋章後提款，建議修正為本會

定期存款提款須理事長及常務監事章並列，並配合修正本會章程第四十四條條

文內容。 

辦法：修正條文如下表 

原
條
文 

第四十四條：本會會計年度每年一月一日起至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修
正
後
條
文 

第四十四條：本會會計年度每年一月一日起至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

會之定期存款提款章須理事長章及常務監事章並列。 

 

 

********************END******************** 

 


